
 

 

調解流程圖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進行實質調解 

聲請調解 

排定調解期日 

發開會通知書 

發給調解不成立證明書 

（須當事人提出聲請） 

書面審查 

調解案卷函 

送法院審核 

調解成立 調解不成立 

1.當事人未到場 

2.雙方意見不一致 

聲請人填送聲請調解書（筆錄） 

法院核定之調解書，由

調解會以掛號郵寄送

達當事人 

 兩造擇期再議 

調解書送達兩造 

調解案卷存檔 

收件 

補正 

原則上會安排在 15 日

內 召 開 調 解 

當場製作

調解筆錄

及調解書 


